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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送平臺外送員請領職業災害保險給付相關說明 

一、被保險人於參加勞工職業災害保險(下稱職保)期間因從事外送工作發生事故，如符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職業傷

病審查準則相關規定，可依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下稱災保法)規定，向勞保局申請職保相關給付。 

二、被保險人申請職保給付之應備書件如未完備者，勞保局將函請投保單位及被保險人補正手續，超過 1個月未補

正者，將再次發函通知補正(催辦)，超過 1個月仍未補正者，勞保局將核定不予給付。 

三、職保給付之給付種類、請領資格、給付標準、應備文件、注意事項及聯絡電話，彙整如下表一、二(詳細說明

可參考勞保局全球資訊網，網址：https://www.bli.gov.tw/index.html，路徑：首頁/業務專區/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給付保障)。 

表一、申請職保各項給付應檢附之應備文件(依常見災害類型分) 

常見災害類型 職保給付之應備共同文件 

執行外送工作途中 

發生事故 

例如(但不限於)：事故當日於外送平臺系統上線紀錄、發生事故當下向外送平臺回報及聯繫

過程等 APP截圖；經警察到場處理者，可提供「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等。 

上、下班通勤途中 

發生事故 

一、上班途中發生事故者：應提供載有「第一筆取餐地址」之外送資料；下班途中發生事故

者：應提供載有「最後一筆送餐地址」之外送資料。 

二、首次申請，應填具「職保被保險人上下班公出途中發生事故而致傷害陳述書」(如同一

事故曾請領職保相關給付，後續申請案件無需再提供該陳述書)。 

 

https://www.bli.gov.tw/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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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職保給付之給付種類、請領資格、給付標準、應備文件、注意事項及聯絡電話 

給付種類 請領資格 給付標準 應備文件 注意事項 聯絡電話及分機 

⚫傷病給付 

⚫住院照護補助 

⚫傷病給付： 

在保險有效期間遭遇職業

傷病，且於保險有效期間

或於保險效力停止後 1 年

內因同一職業傷病不能工

作，致未能取得原有薪資，

正在門診或住院治療中

者，且不能工作達 4 日

(含)以上者。 

⚫住院照護補助： 

遭遇職業傷病住院治療，

因同一職業傷病請領職保

傷病給付，經應診醫院之

醫師診斷住院治療期間需

人照護者。 

⚫傷病給付： 

前 60日按平均月投保薪

資發給；超過 60日按平

均月投保薪資 70%發給。

合計最長以 2年為限。 

⚫住院照護補助： 

自住院治療且得請領職

保傷病給付之日起至出

院止，按日發給 1,200元

（不含入住具有加護或

隔離性質之病房期間）。 

⚫傷病給付： 

一、職保傷病給付申請書。 

二、傷病診斷書正本。 

⚫住院照護補助： 

一、職保住院治療期間照護補

助申請書。 

二、傷病診斷書正本(須載有

傷病名稱、入出院日期及

住院期間需人照護照護之

記載)。 

⚫傷病給付： 

一、需有實際治療，未經治療或

不能提具申請期間之診斷書

者，不在給付範圍。 

二、須因傷病正在治療中且不能

工作，凡有工作之事實者，無

論工作時間長短，不得請領

傷病給付。 

三、所稱不能工作，應由勞保局

依醫師診斷被保險人所患傷

病需要之合理治療與復健期

間、工作能力及有無工作事

實予以綜合判斷，且工作能

力之判斷，不以從事原有工

作為限。 

02-23961266，

分機 2236 

⚫失能給付 

⚫失能照護補助 

⚫失能給付： 

一、於保險有效期間遭遇

職業傷病，經治療後，

症狀固定，再行治療

仍不能改善其治療效

果，於保險有效期間

⚫失能給付： 

一、失能一次金：按診斷

實際永久失能日當

月起前 6 個月之平

均月投保薪資，並依

職保失能給付標準

⚫失能給付： 

一、職保失能給付申請書。 

二、失能診斷書。 

三、經醫學檢查者，附檢查報告

及相關影像圖片。 

四、職保失能年金加發眷屬補

⚫失能給付： 

一、應備齊失能給付申請書及

失能診斷書，如缺漏其一且

未補正者，將不予受理。 

二、經審定失能狀態符合「終身

無工作能力」之給付項目

02-23961266，

分機 2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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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種類 請領資格 給付標準 應備文件 注意事項 聯絡電話及分機 

或於保險效力停止後

1年內，經健保特約醫

院或診所診斷為永久

失能，符合職保失能

給付標準規定者，得

請領失能一次金給付

或失能年金給付。 

二、98年 1月 1日前有勞

保年資，經評估失能

狀態為終身無工作能

力符合失能年金給付

條件者，除已領取失

能年金者外，亦得選

擇請領失能一次金。 

⚫失能照護補助： 

因職業傷病經請領職保失

能給付，其失能程度符合

勞工保險失能給付標準第

3條附表所定第 1等級或

第 2等級之失能項目，且

失能狀態列有終身無工作

能力者。 

規定給付等級日數

計算發給(45 日至

1,800日) 

二、失能年金： 

(一)依失能程度經評估

符合完全、嚴重或部

分失能者，分別按平

均月投保薪資 70%、

50%或 20%發給。 

(二)符合加發眷屬補助

請領資格之配偶或

子女，依失能年金給

付標準計算後金額

每人加發 10%，最多

加計 20%。 

⚫失能照護補助： 

自申請之當月起，按月

發給 12,400元，最長以

5年為限。 

助申請書（限請領年金給

付且有符合加發眷屬補助

條件之配偶或子女者填

具）。 

⚫失能照護補助： 

職保失能照護補助申請書。 

者，或符合第 1等級至第 9

等級失能，並經個別化專業

評估，工作能力減損達 70%

以上，且無法返回職場，請

領嚴重失能年金者，應自診

斷永久失能之日退保。 



4 

給付種類 請領資格 給付標準 應備文件 注意事項 聯絡電話及分機 

⚫死亡給付 一、於保險有效期間遭遇職

業傷病致死亡，或在保

險有效期間遭遇職業

傷病而於保險效力停

止後 1年內因同一傷病

致死亡者，由支出殯葬

費之人請領喪葬津貼，

被保險人遺有配偶、子

女、父母、祖父母或受

其扶養之孫子女或受

其扶養之兄弟、姊妹

者，得請領遺屬年金。 

二、98 年 1 月 1 日後首次

加保，遺屬於被保險人

死亡時，全部不符合遺

屬年金給付條件者，得

請領遺屬一次金。 

三、98 年 1 月 1 日前有勞

保年資者，得選擇一次

請領遺屬津貼。 

一、喪葬津貼： 

按被保險人死亡當月

起前 6 個月平均月投

保薪資發給 5 個月喪

葬津貼。無遺屬者，發

給 10個月。 

二、遺屬年金： 

按被保險人死亡當月

起前 6 個月平均月投

保薪資 50%發給；同一

順序遺屬有 2 人以上

時，每多 1 人加發

10%，最多加計 20%。 

三、遺屬一次金、遺屬津

貼： 

按被保險人死亡當月

起前 6 個月平均月投

保薪資，一次發給 40

個月。 

一、職保死亡給付申請書。 

二、死亡證明書或檢察官相驗

屍體證明書，死亡宣告者為

判決書。 

三、載有被保險人死亡日期之

全戶戶籍謄本。當受益人為

養子女時，須載有收養及登

記日期；當受益人與死者非

同一戶籍者，應同時提出各

該戶籍謄本；當請領遺屬年

金給付之受益人為配偶時，

戶籍謄本應載有結婚日期。

(前開戶籍謄本之記事勿省

略）。 

四、殯葬費用支出單據或證明

文件(請領人如為當序遺屬

且成年者，得免予檢附殯葬

費用支出單據) 

五、請領遺屬年金或遺屬一次

金之相關證明文件(如工作

收入、在學證明等)。 

一、申請喪葬津貼或遺屬年金

（津貼、一次金）有 2 人以

上時，應共同具領，未共同具

領或本局核定前，另外又有

人提出申請，勞保局會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於30日內完成

協議；無法協議者，按總給付

金額平均發給。 

二、依規定發給死亡給付後，尚

有未具名之其他當序遺屬

時，應由具領之遺屬負責分

與之。 

02-23961266，

分機 2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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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種類 請領資格 給付標準 應備文件 注意事項 聯絡電話及分機 

⚫醫療給付 一、在保險有效期間遭遇職

業傷病，於加保有效期

間或於保險效力停止

後 1年內需門診或住院

者。 

二、在保險有效期間遭遇職

業傷病後，於依「職業

災害勞工醫療期間退

保繼續參加勞工保險

辦法」規定參加勞工保

險期間，因同一職業傷

病需門診或住院者。 

一、免繳交健保規定之部

分負擔醫療費用，另

享有職業傷病住院膳

食費 30日內之補助。 

二、自 111年 5月 1日起，

因職業傷病就醫，經

健保特約醫院或診所

醫師認定有醫療上需

要，選用健保法第 45

條第 1 項所定自付差

額特殊材料品項者，

於先行墊付自付差額

後，得申請核退差額

費用。 

一、非緊急就醫： 

持職業傷病門診單或住院申

請書(須加蓋投保單位大小

章)及健保卡，直接至健保特

約醫院或診所就醫。 

二、緊急就醫且未能於 10日內

(不含例假日)或出院前向

健保特約醫療院所辦理退

費者，可向勞保局申請核退

費用： 

(一)職保自墊醫療費用核退

申請書。 

(二)診斷書或證明文件。 

(三)醫療費用收據及其明細。 

(四)如有健保給付之自付差

額特殊材料費用項目，尚

須檢附「自付差額同意書」

（載明自付差額特材之品

項名稱、品項代碼、數量、

健保給付上限、民眾自付

金額及自付總金額等）。 

一、職業傷病門診單 1份單頁上、

下聯，因同一職業傷病至同

一健保特約醫院或診所就診

時，1份至多可使用 6次；因

同一職業傷病需至另一健保

特約醫院或診所就診時，應

洽投保單位另行填發。 

二、職業傷病住院申請書 1份單

頁上、下聯，每次住院使用 1

份。 

三、向勞保局申請核退核退醫療

費用，所附之醫療費用收據

可提供正本或副本，但如為

影本者，應洽請健保特約醫

院或診所加蓋院所印記。 

02-23961266，

分機 2272 

 


